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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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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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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58
D3HB20251
2070058

保定市博野县东墟镇北陶墟村北有
多家寿木加工作坊，产生粉尘、噪
声、异味污染。

保定市
博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关于“产生粉尘”问题属实。经核查，北陶墟村寿木加工作坊将板材简单加工后拼装为棺
椁，主要工具为小型电锯和小型电刨子，村北6户加工作坊因加工场所门窗封闭不严导致除
尘设备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切割打磨过程产生少量锯末粉尘外溢。
2.关于“噪声污染”问题属实。经核查，北陶墟村北4户寿木加工作坊，因设备老化，隔音
挡板、设备减震垫缺失，导致近期作业过程中带锯机、小型电锯、电刨子等设备作业时造成
噪声偏大。
3.关于“异味污染”问题属实。经核查，北陶墟村北2户寿木加工作坊，私自将木料堆积路
边时间较长，导致木料自身及腐烂后散发异味；另有1户寿木加工作坊近日因加工场所堆积
物料较多，将组装工序移至户外，致使使用的少量粘接材料异味散发。

属实

督促、帮扶寿木加
工作坊针对粉尘、
噪声、异味短板依
法依规进行整改。

1.针对“产生粉尘”问题，东墟镇政府督促村
北6户寿木加工作坊对切割、锯、刨、打磨等工
序封闭作业，配套布袋除尘器或滤筒除尘器，加
工时，门窗保持常闭状态。预计12月30日完成
。
2.针对“噪声污染”问题，结合工艺，东墟镇
政府督促村北4户寿木加工作坊通过加装隔声装
置、维护设备等方式，消除噪声影响，并参照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预计12月30日完成。
3.针对“异味污染”问题，东墟镇政府督促村
北2户寿木加工作坊立即清理遗留霉变木材、木
料；监督户外作业的1户寿木加工作坊转回室
内，禁止露天刷胶、喷涂。预计12月30日完成
。

阶段性办
结

无

59
D3HB20251
2070057

园中苑小区南门东边的家常菜饭店
油烟直排。

保定市
莲池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关于“园中苑小区南门东边的家常菜饭店油烟直排”问题属实。经核查，举报点位实为亿满
园家常菜饭店，该饭店已安装专业油烟净化设备，有集烟罩、烟道与排风净化设备，清洗记
录完善，最后一次清洗记录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店油烟净化设备供电线
路出现异常，运转工作指示灯不亮，油烟净化设备没有正常运行，存在油烟直排情况。

属实

加强日常巡查，确
保临街商铺油烟净
化设备规范运行、
定期维护，消除油
烟污染。

针对“油烟净化设备供电线路异常”问题，莲池
区要求该饭店立即对油烟设备线路进行检修，检
修期间暂停营业，目前，该饭店油烟净化设备已
完成维修，油烟净化设备运转正常。针对该饭店
净化设备运转出现异常情况，商家未及时发现并
维修问题，莲池区执法局已启动后续调查处罚程
序，拟处罚6000元。截至目前，正在依法履行
处罚程序中。

已办结 无

60
D3HB20251
2070041

2025年8月，有人在保定市唐县石门
乡石门村南侧前进矿山上大量开采
山坡，车辆运输过程中扬尘污染、
噪声污染。

保定市
唐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1.关于“2025年8月，有人在保定市唐县石门乡石门村南侧前进矿山上大量开采山坡”问题
部分属实。经核查，反映点位为保定尧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石门工业尾矿综合处理项目。该
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取得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唐县2025年度第十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
》，批复建设用地1.3385公顷。因该项目用地位于山坡位置，需开挖山坡进行场地平整后开
展基础建设，目前现场正在平整场地进行基础建设，平整场地所产生的物料仅在场内倒运，
除项目自用外集中堆放于场地周边，在施工过程中由石门乡人民政府全过程监管，防止物料
外运，拟完工后剩余废弃土石料在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处置。
2.关于“车辆运输过程中扬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石门工业尾矿综合处理项目目
前处于建设阶段，路面未硬化，裸露地面未绿化，车间尚未建成。运输车辆为运输钢材、机
械、混凝土车辆。现场发现该项目对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物料部分苫盖不到位；地面干燥浮土
较多，车辆驶过易扬起尘土。
3.关于“噪声污染”问题部分属实。该项目施工区域位于半山腰，距离最近的居民隔着通天
河和乡道约200米的距离，且施工时间在每天七点至十二点、十三点至十八点。经唐县生态
环境分局执法人员用手持式噪声检测仪在施工场界处测量，噪声测量值为41.5分贝，符合《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限值。

部分
属实

增加洒水频次，对
裸露的地面和露天
堆放的物料采用防
尘网完全苫盖。

针对“车辆运输过程中扬尘污染”问题，唐县要
求建设单位每天对路面进行洒水，对裸露的地面
和露天堆放的物料采用防尘网完全苫盖，全面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污染防治要求进行建设
。

已办结 无

61
X3HB20251
2070012

2012年，有人在涿州市桃园区大马
村倒卖村内耕地挖砂取土，破坏基
本农田近百亩，为逃避责任部分大
坑又用工业废弃垃圾填埋。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1.关于“2012年，有人在涿州市桃园区大马村倒卖村内耕地挖砂取土，破坏基本农田近百亩
”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地块权属为桃园街道办事处大马村的约48.96亩，其中约41.37
亩现状为涿州市小清河分洪区建设项目，2025年已转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小清河分洪区建设
项目以外的约7.59亩，现状为荒地。该地块权属为东城坊镇宁村的约48.66亩，其中约26.55
亩现状为小清河分洪区建设项目，2025年已转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剩余约22.11亩现状为荒
地。结合历年卫星影像，该地块坑塘从2010年左右开始逐渐形成，至2014年前后基本成为现
状，经核实，该地块为村民常年取土所致，大马村村委会未发现倒卖耕地问题。目前该地块
现状为总体地势高低不平、坑坑洼洼。
2.关于“为逃避责任部分大坑又用工业废弃垃圾填埋”问题不属实。经核查，经大马村村干
部及村民代表指认被举报点位地块范围并划定区域，由村民代表在区域内小清河项目工程土
路的东西两侧选取了2处地点进行机械挖掘，下挖深度2—3米，下挖后发现少量建筑垃圾，
未发现工业固废。

部分
属实

加大巡查力度，严
防同类问题再次发
生。

针对“挖砂取土”问题，涿州市积极引导村民对
荒地进行耕种，同时强化日常巡查，防止出现破
坏耕地及填埋垃圾等问题。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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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X3HB20251
2070030

保定市北二环的保定市植物园周边
常有油烟和烧烤异味。

保定市
市辖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关于“保定市北二环的保定市植物园周边常有油烟和烧烤异味”问题属实。经核查，保定市
植物园周边共有产生油烟的餐饮单位29家，其中4家含有烧烤经营项目。检查发现的问题：2
家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设施部分电源故障；发现两处产生油烟的流动商贩，未发现露天烧烤等
行为。

属实

加大对餐饮单位油
烟防治措施的巡查
与监管力度，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并
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

1.针对“2家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设施部分电源故
障”问题，2家餐饮单位已完成整改。
2.针对“两处产生油烟的流动商贩”问题，执
法局现场进行了清理整治。

已办结 无

63
D3HB20251
2070023

保定市涿州市东仙坡镇西杨胡屯村
南涿州市明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无
环评手续，物料露天堆放，2025年7
月已断水断电，现又偷偷生产。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1.关于“涿州市明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问题属实。
经核查，该地块生产设备和堆放物料占地面积约4.6亩，“三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该
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经核实，该点位不满足办理环评手续的前置条件。
2.关于“物料露天堆放”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厂区内未建成料仓，厂区南侧堆放的少量
沙子、石子等原料已进行苫盖，但存在边角苫盖不全。
3.关于“2025年7月已断水断电，现又偷偷生产”问题不属实。经核查，东仙坡镇政府在前
期排查中已发现此点位，并于2025年7月4日对其采取了断电措施；该点位现场无自备井，为
水罐用电取水，断电后亦不具备通水条件。7月4日断电后，企业已不具备生产能力。因该企
业存在设备的债务纠纷，断电后残存设备未能彻底清运出场。现场检查时，原建有的高性能
混凝土生产筒仓已放倒并平置于地面，整条生产线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上料系统中断，4个
筒仓平置于厂区东北角，不具备生产作业条件，且未发现近期生产痕迹。

部分
属实

消除污染隐患。

针对“物料露天堆放”问题，东仙坡镇政府已督
促企业开展清理整改，加快清理残留沙石及生产
部件，在物料未清理前做到完全苫盖，确保彻底
消除环境污染隐患。

阶段性办
结

无

64
D3HB20251
2070024

王村镇北辛庄村西边原果园处大坑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保定市
涞水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关于“王村镇北辛庄村西边原果园处大坑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问题属实。经核查，该点
位确存在部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经现场走访调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系附近村民产生
的废弃物，占地面积约53平方米，总量约8立方米。该点位地块性质为采矿用地，属于涞水
县王村镇北辛庄村集体土地，现租赁给河北遒迈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在该点位临时存放
建筑材料，未采取苫盖措施。

属实
加强巡查，杜绝违
规倾倒垃圾问题。

针对“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问题，涞水县立
即组织对该点位垃圾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针对“存放建筑材料未苫盖”问题。涞水县已责
令河北遒迈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苫盖，防止扬尘污
染；涞水县执法局工作人员现场取样移送至第三
方检测公司进行检测，确定其材料性质，待出具
结果后开展下一步工作。

阶段性办
结

无

65
X3HB20251
2070004

举报保定市定兴县定兴镇三家疃林
生自然城小区化粪池内长期积存大
量污水，散发刺鼻气味，影响居民
生活。

保定市
定兴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关于“林生自然城小区化粪池内长期积存大量污水，散发刺鼻气味”问题部分属实。经核
查，林生自然城小区园区内共设计建造5个化粪池，小区物业公司每季度按计划安排吸污车
辆进行清掏，每半年安排吸污车清掏一遍，以保障小区业主正常生活。经逐个现场查看，5
个化粪池无积存大量污水现象，但其中1个化粪池存在漂浮物有积水现象。现场无刺鼻异味
。

部分
属实

安排专业吸污车对
该化粪池进行彻底
清掏。

针对“林生自然城小区化粪池内长期积存大量污
水，散发刺鼻气味”问题，定兴县住建局已当场
责令物业公司组织处理，安排专业吸污车对该化
粪池进行彻底清掏。同时，要求物业公司加强日
常巡查与维护，确保该小区化粪池运行正常、污
水不外溢、气味不扰民。目前，该问题已整改完
毕，后续将定期回访，保障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已办结 无

66
D3HB20251
2070001

东方新城四期（东方锦绣）施工噪
声大、有扬尘。

保定市
顺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噪声

1.关于“施工噪声大”问题不属实。经核查，东方新城四期住宅楼主体已于2025年8月份竣
工，现阶段正在进行小市政建设和室内装修。由于进入冬季，施工时间为上午7:30—12:00
、下午1:30-5:30，符合国家规定施工时间。经对近期作业工程项目进行复盘核查，该工程
近期无夜间作业及午间混凝土浇筑等噪声施工行为。群众反映施工噪声大疑似为该工程修补
高空密目网时气钉枪及压缩机作业声音。核查时，已停止该项施工，未发现其他疑似噪声作
业行为。
2.关于“施工有扬尘”问题属实。经核查，该工程在进行小市政施工时，虽对裸土部分和物
料堆放区进行了覆盖，施工时采取了雾炮湿法作业等抑尘措施，但还存在裸土覆盖不到位及
物料覆盖不全的问题。

部分
属实

加强监管，督促辖
区内建设项目各方
责任主体严格落实
扬尘、噪声治理工
作各项要求。

针对“施工有扬尘”问题，1.顺平县住建局执
法人员驻场包联，指导监督施工单位对裸土、物
料进行全方位苫盖，作业时严格扬尘管控措施，
施工扬尘问题已整改到位；2.县住建局对建设
单位主要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教
育，并在行业内进行通报，进一步强化整改氛围
。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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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X3HB20251
2070044

保定市曲阳县境内违规新建煤场百
十余家，位于171乡道、永兴路、幸
福路、南家庄村等周边，这些煤场
没有土地使用手续，非法占用土地
。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无合法环
评手续。未配备基本的环保治理设
备，生产过程中无任何防尘、降尘
、污水处理措施。

保定市
曲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171乡道”沿线共有3家煤场，其中2家煤场正常经营，分别为曲阳县恒
发物流有限公司、曲阳县弘达物流有限公司；1家已取缔，为郎家庄乡三会村171乡道东侧孙某某
煤场。2024年4月25日，曲阳县恒发物流有限公司《曲阳县仓储物流中心项目（一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获批复（曲行审环表﹝2024﹞10号），该项目新建新型环保气膜大棚2座，废气主
要为煤场装卸料废气和车辆运输扬尘产生的无组织颗粒物，无组织废气通过设雾炮喷淋系统和排
风孔配设袋式过滤箱治理，厂区地面、路面硬化，定时洒水清扫，废水主要为洗车废水，洗车废
水收集后排入沉砂池，经沉淀后回用，现场检查时，治污设施均已按要求落实并正常使用。该地
块已于2020年12月取得用地批复手续（保政转用函﹝2020﹞24号），园区内仅部分办公用房未取
得用地手续；2025年8月15日，曲阳县弘达物流有限公司《曲阳县弘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物流中
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获批复（曲审批环表决定﹝2025﹞017号）。该项目建设封闭煤炭
库房1座，废气主要为煤场装卸料废气和车辆运输扬尘产生的无组织颗粒物，无组织废气通过封
闭煤棚、棚顶喷雾抑尘装置以及布袋除尘器治理，厂区地面、路面硬化，定时洒水清扫，废水主
要为洗车废水，洗车废水收集后排入沉淀池，经沉淀后回用，现场检查时，治污设施均已按要求
落实并正常使用。2023年6月，该项目取得用地批复手续（冀政转征函﹝2023﹞258号）。因此，
“违规新建煤场没有土地使用手续，非法占用土地。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无合法环评手续。未
配备基本的环保治理设备，生产过程中无任何防尘、降尘、污水处理措施”问题不属实。
经无人机飞检及卫星地图核查，信访人反映的“永兴路和幸福路”属于曲阳县灵山镇南家村村内
道路，两条道路周边区域均为居民区，不存在煤炭经营活动。因此，“违规新建煤场没有土地使
用手续，非法占用土地。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无合法环评手续。未配备基本的环保治理设备，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防尘、降尘、污水处理措施”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南家庄村”村外空地存在4家煤场，分别为村北1家无名煤场以及村南3
家无名煤场，以上4家煤场均无用地手续，无环评手续，未安装治污设施，因前期举报线索，均
已被灵山镇人民政府督促整改清运，目前棚内存煤已清运完成。因此，“违规新建煤场没有土地
使用手续，非法占用土地。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无合法环评手续。未配备基本的环保治理设
备，生产过程中无任何防尘、降尘、污水处理措施”问题部分属实。
除上述点位外，曲阳县自查发现2处无手续点位，分别为：曲阳县盛本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位于灵
山镇岗北村，建设煤炭存储大棚3个，占地约38亩，2009年取得用地手续，无环评手续，未安装
治污设施，灵山镇人民政府已于本次举报前督促其整改清运，目前棚内存煤已清运完成；崔古庄
煤炭销售摊点位于灵山镇崔古庄村，建设煤炭存储大棚6个，无用地手续，无环评手续，未安装
治污设施，灵山镇人民政府已于本次举报前督促其整改清运，目前棚内存煤已清运完成。

部分
属实

对于违规经营煤
场，在完善手续前
严禁复工复产。

曲阳县人民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全面
核查县域内所有煤炭经营活动，建立清单台账，
分类施策，对有合法手续的煤炭经营活动，督促
规范经营；对无相关环保和土地手续的煤炭经营
活动，依法依规查处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同时督
促完善手续，在相关手续未办理完成前严禁复工
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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